「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3年9月23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北市教終字第10340472300號函訂定

1、 目    的：為加強推行傳統藝術教育，增進花燈創作與欣賞知能，再造並延續傳統民俗工藝，以達成全民參與寓教於樂的學習目的。
2、 依    據：臺北市政府104年度施政計畫辦理。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2、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3、 執行單位
（1）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報名送件及評審）
     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250號 學務處黃培培主任
               電話：(02)2810-8766轉130或134
               傳真：(02)2810-2207
（2）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表揚及經費核撥銷）學務處莊豐兆主任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30號
               電話：(02)2325-5823轉103

               傳真：(02)2754-1409
4、 競賽主題：除融合值年生肖『羊』樂善好群的元素，並結合「2015臺北燈節」活動          整體活動氛圍，以「活力臺北．神采飛揚」為活動主軸意象。競賽主題設計依大型主題燈座、小型主題燈座類分如下：
1、 大型主題燈座：以「未來世界」、「我的城市我的家」為主題設計。

2、 小型主題燈座：以「My hero」、「夢想起飛」為主題設計。

由以上主題進行創意設計，展現2015臺北燈節學生燈區在「未來世界」、

「我的城市我的家」及「My hero」、「夢想起飛」之創意發想；以描繪生肖

故事、重溫詩詞雅韻，展現自然生態風貌，打造夢想起飛的幸福意象為設計
主題，規劃出各式特色燈區，以營造兼具創意與傳統之幸福臺北城市形象，
並設計互動性表演節目豐富燈節歡樂氛圍，以吸引市民與國內外觀光客前來
本市「走春」，並藉此活動深化本市「在地人文」、「節慶氛圍」、「藝文傳承」
的城市記憶，同時達到推廣國內外觀光、增進經濟效益之效。
5、 競賽題材：參賽者自行創作（建議結合創新材質，如：陶燈、浮雕、LED等燈材或
其他科技材質之創作，並請使用節能燈泡）。
6、 參加對象：全國各級學校師生及社會人士均可參加，歡迎全民按組別報名參賽。
7、 競賽類別及組別：分大型主題燈座類及小型主題燈座類。
1、 大型主題燈座類
（1） 參賽組別：分為社會大專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國小組等四組，歡迎全民按組別報名參賽，報名資格詳參本計畫「玖」。
（2） 件數及人數限制：競賽作品以學校、機關、團體為單位參與，每件作品製作人數以15人為限，指導教師以3人為限，跨單位指導之教師應於報名表註明服務單位名稱，並經該單位同意。
（3） 報名參賽各組須經所屬單位同意並核章（參加社會大專組以個人名義報名者除外）。
2、 小型主題燈座類
（1） 參賽組別：分為社會大專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國小組、親子組等五組，歡迎全民按組別報名參賽，報名資格詳參本計畫「玖」。
（2） 件數及人數限制：各參賽團隊參賽件數不限；參賽作品如係共同創作，每件作品製作人數以5人為限，指導教師以1人為限（參加社會大專組以個人名義報名者除外，親子組得不需有指導教師）。
（3） 作品可採單件或組合作品方式表現。
（4） 報名參賽之各組報名表須經所屬單位同意並核章（參加社會大專組以個人名義報名者及親子組除外）。
（5） 參賽者參賽件數不限，惟本次參賽得獎每人以1件為限。
        三、競賽者投件應依上開規定主題設計圖說及實物，俾符本計畫規定。
8、 作品規格
1、 大型主題燈座類
（1） 以組裝於花燈平臺方式呈現，為配合展出，作品規格長度9公尺，寬度不得超過2.4公尺，高度不限，作品結構及內容力求豐富（含燈車臺面布置），惟應考量安全及穩固性，臺座高0.6公尺，由主辦單位提供。
（2） 供電方式以臨時電或發電機供電發光（交流電110伏特），104年2月12日（週四）才能供電。作品應強調安全性（結構安全、電線整編、漏電絕緣…等）、防水與燈座亮度。
（3） 組裝地點、日期：花博圓山公園園區，104年 2月 12日（週四）至 13 日（週五）。若有異動，將公告於教育局網站、民政局網站、福安國中網站（詳細網站請逕閱本實施計畫拾伍、注意事項：十、「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籌備會）。
2、 小型主題燈座類
（1） 以平臺放置或懸掛方式展出，電源供應採插電發光式（交流電110伏特），104年2月12日（週四）才能供電。使用蠟燭、電池者均恕不收件。作品應考量安全性、穩固性、防水及亮度。請自備1-2條具安全閥的延長線（備用）。
（2） 為配合展出，各組作品規格最大以長度約2公尺、寬度約2公尺、高度約2公尺。
9、 報  名
1、 報名資格：凡中華民國國民、外國僑民及外僑學校師生均可按組別報名參加，
並以學校、機關、團體名義報名參加。
2、 報名日期
(一)大型主題燈座類：103年10 月14 日（週二）至 10 月 28 日（週二）止。
(二)小型主題燈座類：103年12 月 2 日（週二）至 12 月 16 日（週二）止。
3、 報名手續：參賽者請詳閱本實施計畫，務必完成下列（一）、（二）、（三）、（四）之規定才算完成報名。
（1） 郵寄報名資料
1、大型主題燈座類及小型主題燈座類都要印出「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書面報名表」（如附件一）及「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身分證明文件資料表」（如附件二），並填妥資料依規定完成核章手續；代表學校參賽者，須另外檢附代表學校參賽聲明書（如附件三）。
   2、檢附相關書面資料
   （1）「大型主題燈座類」檢附下列資料
      (應備妥彩色作品設計圖（A3規格，標明作品尺寸，並含電子檔光碟）。
(所有作者及指導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健保卡或學生證等相關 
證件影本，俾利姓名核對）。
   （2）「小型主題燈座類」檢附下列資料：

所有作者及指導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健保卡或學生證等相關證件影本，俾利姓名核對）。
（2） 郵寄地點：（將上列1及2之書面資料裝入信封，郵寄至[11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250號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黃培培主任收）。
（3） 郵寄截止日期：大型主題燈座類須於103年10月28日（週二）、小型主題燈座類須於103年12月16日（週二）前（郵局郵戳為憑），以掛號方式郵寄，逾期不予受理。
（4） 電子郵件傳送
1、大型主題燈座類及小型主題燈座類均須要以E-mail傳送「2015臺北燈節電子檔報名表」。
2、請利用電子郵件，以附加檔案方式，將「2015臺北燈節電子檔報名表」之檔案，傳送E-mail至：pegy1017@gmail.com，黃培培主任 收。
3、檔名命名：2015臺北燈節-類別-組別-單位名稱。
例如：2015臺北燈節-大型主題燈座類-國中組-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以利資料彙整核對。
（5） 「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書面報名表」、「2015臺北燈節電子檔報名表」及「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身份證明文件資料表」，請逕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http://www.doe.taipei.gov.tw/；http://www.edunet.taipei.gov.tw/）網頁「科室業務」-「終身教育科」-「終身學習股」，或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網頁（http://www.fajh.tp.edu.tw/）下載。 

拾、收  件
一、收件方式：自行送件。
二、收件時間及地點：
(一)大型主題燈座類：104年2 月12日（週四）至13日（週五）收件，並請於2月13日17:00前完成所有組裝），花博圓山公園園區。若有異動，將公告於教育局網站、民政局網站、福安國中網站（詳細網址請逕閱本實施計畫拾伍、注意事項：十、「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籌備會）。
(二)小型主題燈座類：104年2月12日（週四）至13 日（週五），每日09:00-17:00，花博圓山公園園區。若有異動，將公告於教育局網站、民政局網站、福安國中網站（詳細網站請逕閱本實施計畫拾伍、注意事項：十、「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籌備會）。收件報到地點：學生花燈展示燈區服務臺。
拾壹、評  審
1、 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標準分為整體效果、創意、造型、燈光、技巧等項。
2、 參賽作品經評定未達評審標準者，該項獎勵名額得從缺。
3、 大型主題燈座類評審
（1） 初選(第一階段)評審時間：103年11月10日（週一）。
評審通過列為「入選」，其作品將於活動期間於現場展出，並由主辦單位於作品展出後提供材料費每座新臺幣10萬元整。
（2） 為確保大型主題花燈入選作品能於收件日期內完成，入選者均須於103年11月19日（週三）前傳真回覆入選資格切結書（如附件四），以確保該作品能如期參加第二階段決選，未回覆者視同放棄入選資格，由承辦單位通知備取序號遞補。

（3） 製作說明會：初選(第一階段)評審通過列為「入選」作品，主辦單位大約於11月下旬通知召開製作說明會（實際日期以公告或通知為準）。
（4） 決選(第二階段)評審時間：104年2月13日（週五）。
由評審委員針對「入選」作品評分。評審後之作品於正式展出日前，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得要求展出作品進行補強，以達最佳整體效果。
4、 小型主題燈座類各組評審時間：104年2月13日（週五）。
5、 成績公布
（1） 大型主題燈座類各組初選(第一階段)「入選」名單：於評選後3日內公布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頁、民政局網頁、福安國中網頁。
（2） 大型主題燈座類決選及小型主題燈座類得獎名單：於決選後2天公布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頁、民政局網頁、福安國中網頁及「臺北燈節」活動網頁。
6、 申請變更報名表資料
（1） 須於104年2月16日（週一）前（郵局郵戳為憑），掛號郵寄書面資料【核章之「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書面報名表」、「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身份證明文件資料表」及「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代表學校參賽聲明書」】，郵寄至「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籌備會」（福安國中），俾便賽後更正獎狀及感謝狀資料。
（2） 逾期提出者，恕不受理。參賽團隊不得於領取獎狀或感謝狀後要求更正資料（姓名不得更換，但錯別字可更正）。
拾貳、大型主題燈座運費補助
1、 新竹以北地區：每座補助運費新臺幣1萬元整。
2、 新竹縣市（含）以南地區：每座補助運費新臺幣1萬7仟元整。
拾參、獎  勵
1、 大型主題燈座類
（1） 參賽之各組錄取名額及獎勵方式
第一名1名：獎金新臺幣12萬元，獎狀乙幀。
第二名1名：獎金新臺幣6萬元，獎狀乙幀。
第三名1名：獎金新臺幣3萬元，獎狀乙幀。
佳作若干名：每名獎金新臺幣1萬元，獎狀乙幀。
（2） 指導人員敘獎額度
第一名：指導人員（以3人為限）各記功一次。
第二名：指導人員（以3人為限）各敘嘉獎二次。
第三名：指導人員（以3人為限）各敘嘉獎一次。
2、 小型主題燈座類
（1） 參賽之各組錄取名額及獎勵方式
	組別
	錄取名額及獎勵

	社會大專組
	第一名1名：獎金新臺幣3萬元，獎狀乙幀。
第二名1名：獎金新臺幣2萬元，獎狀乙幀。
第三名1名：獎金新臺幣1萬元，獎狀乙幀。
佳作若干名：每名獎金新臺幣3仟元，獎狀乙幀。

	高中職組
	第一名1名：獎金新臺幣1萬5仟元，獎狀乙幀。
第二名2名：獎金新臺幣1萬元，獎狀乙幀。
第三名3名：獎金新臺幣5仟元，獎狀乙幀。
佳作若干名：每名獎金新臺幣2仟元，獎狀乙幀。

	國中組
	第一名1名：獎金新臺幣1萬5仟元，獎狀乙幀。
第二名2名：獎金新臺幣1萬元，獎狀乙幀。
第三名3名：獎金新臺幣5仟元，獎狀乙幀。
佳作若干名：每名獎金新臺幣2仟元，獎狀乙幀。

	國小組
	第一名1名：獎金新臺幣1萬5仟元，獎狀乙幀。
第二名2名：獎金新臺幣1萬元，獎狀乙幀。
第三名3名：獎金新臺幣5仟元，獎狀乙幀。
佳作若干名：每名獎金新臺幣2仟元，獎狀乙幀。

	親子組
	優勝者若干名：每名獎金新臺幣2仟元，獎狀乙幀。歡迎國小低年級、幼稚園、身心障礙兒童及啟智學校學生，與父母共同參與，優勝者並於獎狀共同列名。


（2） 指導人員敘獎額度
第一名：指導人員（以1人為限）敘嘉獎二次。
第二名：指導人員（以1人為限）敘嘉獎一次。
第三名：指導人員（以1人為限）敘嘉獎一次。
教師本人參加榮獲第一名者，敘嘉獎二次；獲第二名及第三名者，敘嘉獎一次。
3、 前開指導人員之敘獎由各校逕依權責發布。
4、 學生之敘獎由各校依權責辦理。
5、 臺北市以外參賽獲獎教師本人或指導教師，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請各該縣（市）政府依相關規定予以獎勵。
6、 頒獎日期：時間及地點由仁愛國中另行通知得獎人。
拾肆、作品領回
1、 領回方式：自行拆除領回。
2、 領回日期：104年 3 月9日（週一），09:00-12:00止，逾期不予保管且不另受理領回。
3、 領回地點：花博圓山公園園區（花燈展示區）。請於期限內至展出現場拆除領回。
4、 參賽作品應於期限內領回，逾時未領者視同放棄，後續相關處理作品所產生之費用及罰鍰，由製作人自行負擔，並不得提出異議。
拾伍、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須配合主辦單位於「2015臺北燈節」展出，展出日期為104年 2 月27日（週五）至3月8日（週日）。
2、 凡參加花燈比賽之評審、工作人員及各單位領隊、參賽人員，一律給予公(差)假登記，主（承）辦單位不另發給請假證明。
3、 競賽作品須以未曾獲其他獎金、獎章或獎勵者為限，如經發現有不符前述規定或侵害他人著作權者、委外設計製作或為他人代工者，取消得獎資格，其相關之法律責任自行負責，另已受領之材料費、獎金及獎狀應予繳回，並收取展示費用每座新臺幣10萬元。
4、 各組別得獎作品獎狀各一，獎金依規定應扣繳所得稅，核銷方式由各參賽單位檢具相關文件逕洽本市仁愛國中辦理。
5、 參賽作品禁止商業廣告行為，另於競賽及展出期間，製作者應自負維護責任，因不可抗力情事致損毀或遺失時，主（承）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
6、 參賽作品如未達評審最低標準、規格不符或內容不適當者，經主辦單位要求限期內改正而未改正者，主辦單位有權決定不予展出，並取消獎勵資格。
7、 為配合國際宣傳之需或配合本府其他相關活動，入選作品需送至國外或其他地點展示時，應徵得製作人同意後辦理，衍生費用由邀請宣傳或活動單位負責。
8、 本市教師組花燈展示區，請花燈製作研習承辦學校（雙園國中）於小型主題燈座類收件期間送件至主辦單位指定地點進行組裝。
9、 作品展出期間經發現有毀損現象，經主辦單位通知務必到場修護，以保持花燈完整性。
10、 「2015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籌備會
聯絡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250號（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洽詢電話：(02)2810-8766，分機：130或137  學務處黃培培主任
 傳真號碼：(02)2810-2207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址：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教育局各科室」-「終身教育科」-「終身學習股」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網址：http://www.ca.taipei.gov.tw/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網址：http://www.fajh.tp.edu.tw/
拾陸、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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